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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学生证（以下简称“研究生证”）是在校研究生的身份证

明，为了规范我校研究生证的管理，确保研究生日常学习、生活有序

进行，特制定本规定。 

一、研究生证的发放。 

1.我校录取的研究生新生入学报到后，经复查合格者准予注册，

每人发研究生学生证 1个。 

2.研究生学生证由学院到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领取，

组织研究生填写学生证中相关内容，并统一到学校办公室盖章。 

二、研究生证的使用及保管。 

1.研究生应于每学期初按时到各学院办理报到注册手续，研究生

证加盖注册章后方为有效，无注册章的研究生学生证无效。 

2.研究生证是研究生身份的标志，作为研究生在校期间的学籍证

明，只限本人使用，不得任意涂改、损坏、转借他人，如随意损坏和

涂改，不予更换和补发。  

3.研究生凭附有“火车票学生优惠卡”的学生证，在往返家庭与

学校区间购买火车票时，可享受“学生票”的优惠（带工资学习和北

京生源的研究生不享受“学生票”的优惠）。研究生证乘车到站只能

填写家庭所在地址，不得随意改动，如家庭迁移，应持当地派出所或

家长工作单位证明到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更改地址。 



4.每名研究生同时只能拥有一张研究生证，凡已补发新证后又找

到旧证者，必须将原证件上缴给学院。如遗失研究生证，未及时报备，

被他人利用已致造成不良后果者，责任由研究生本人承担。 

三、研究生证的补办及更换。 

1.研究生学生证遗失的，学生本人应申明理由，填写研究生证补

办申请表，经所在学院审核盖章后，提交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

部）补发，补办时间为每学期开学的第一周。 

2.研究生在校期间补发证件收取工本费和火车票购票优惠卡的

成本费。 

3.因保管不善造成研究生证损坏，要求换发证件，必须将原证件

交回学院，在规定的时间内换发。  

四、研究生证的注销。研究生因毕业、结业、退学、转学等原因

离校，学生证自动作废。 

五、本办法由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负责解释，自发布

之日起执行，原文件同时废止。 


